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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績提言詞辯論意旨書（三 ）事

壹 、有關中央研究院吳宗謀副研究員111年 7 月 1 曰所提專家諮詢意見書 

補充意見，關係機關意見如下：

一 、農田水利會改制後，國家概括承受原農田水利會之水權，僅係水權人 

由農田水利會變更為國家行政機關，水權内容並未變更，農田水利會 

會員之用水權益不受影響。

( 一 ）  有關農田水利會改制後，僅生水權人由原農田水利會變更為國家行 

政 機 關 ，原農田水利會會員之用水權益不受影響，相關說明已詳載 

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（下稱農委會） 所提憲法訴訟言詞辯論意旨書 

I  20-21 °

(二） 應予補充說明者，水利法第17條 規 定 ，團體公司或人民，因每一標 

的 ，取 得 水 權 ，其用水量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。水利法施行細 

則 第 6 條 規 定 ，水利法所稱水權人，指取得水權之人，包括自然 

人 、法 人 、機 關 （構 ） 、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。水 

權登記審查作業要點第 6 點 第 3 項 規 定 ，政府興辦之水利事業，以 

其主辦機關為水權登記申請人。因農田水利會改制為行政院農業委 

員會農田水利署（下稱農水署）内 灌 溉 管 理 組 織 （下稱管理處） 

後 ，其資產及負債由國家概括承受，故登記於原農田水利會之水 

權 ，改制後改以管理處名義登記，對於農民用水權益並無絲毫減 

損 。再 者 ，依水利法施行細則第11條 規 定 ，水利法第17條 所 定 「事 

業所必需者之用水量」 ，就農業灌溉用水而言，應考量之主要因素 

包 括 ：作 物 種 類 、灌溉面積、灌 溉 率 、渠道輸水損失率及每曰用水 

時 間 。此規定在農田水利會改制前後並未改變，實務上管理處依法 

完成水權展限登記所取得之水權量，亦不受影響，自無影響農民權 

益 。

(三） 農田水利會改制後，農委會就原屬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先行劃入農 

田水利事業區域内，以保障原農民用水權益；非屬農田水利事業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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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則依立地條件、農業發展政策及財政負擔，逐步辦理擴大灌溉服 

務 。此 外 ，為確立行政機關與灌溉用水人（農民）之權利義務關 

係 ，以維持用水秩序、強化用水效率，目前係依原農田水利會之灌 

溉制度規範用水秩序，據以延續現存灌溉系統之用水秩序，由農水 

署各管理處依灌溉計晝供灌用水。

(四） 另為因應地方之灌溉需求，農委會依農田水利法第17條 第 2 項規定 

訂定水利小組設置管理辦法，於各管理處所轄農田水利事業區域 

内 ，仍設水利小組，並得視水利小組内之灌溉需求，下設水利班。 

依上開辦法規定，水利小組之任務係協助各管理處辦理灌溉用水分 

配 、農田水利設施之小給水路、小排水路之維護、管理及修補、協 

助提升灌溉用水效率等事項，與改制前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第2 2條 

規 定 ，水利小組之任務包括小給水路、小排水路之維護、管理及修 

補及區域内用水之管理等事項，並無差異。目前各管理處定期召開 

水利小組聯席會議，可直接反映地方用水需求，水利小組長亦可隨 

時向各管理處就灌溉管理事項提出建議，以維護水利小組成員用水 

權 益 。是 以 ，農田水利會改制後，原農田水利會會員仍可循水利小 

組反映灌派用水調配事宜。

(五） 而農田水利法第16條 第 2 項之規範意旨，在於妥適衡平農田水利事 

業區域内用水秩序及農民用水權益，即對於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内之 

灌溉用水，原則禁止擅自引取，除農水署依灌溉計晝提供灌溉用水 

外 ，農民如認用水仍有不足之處，依農田水利法第1 6條 第 2 項規 

定 ，尚可向農水署申請許可，以增加引取水量，此與農田水利會改 

制 前 ，其會員得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2 5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請求增 

加灌溉水量或抽水灌溉利益者，得按受益程度加收會費，並無二 

致 ，自無因農田水利法之立法而限制農民申請增加引取水量之問 

題 ；且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除第2 5條 第 2 項規定有關於增加灌溉水 

量之規定外，另就如何申請增加灌派水量並無規範，亦無經過法制 

作業程序下所訂定之裁量基準，是否同意，全由農田水利會自行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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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，反易流於恣意。另在改制後依農田水利法第16條 第 2 項規定提 

出之申請，係依農田灌厥排水管理辦法第13條 第 5 款至第7 款規定 

予以審查，依同辦法第1 4條 規 定 ，經審查合於規定者，主管機關即 

應予以許可，在法制上予以農民更完整保障，其規範目的亦為衡平 

考 量 「農田水利設施之灌溉或排水功能、農田水利設施管理維護成 

本 、灌溉制度、灌溉計畫、水源或區域水資源統籌調度之公益」及 

「個別農民用水權益」 ，俾由行政機關據以妥慎裁量，其規範目的 

洵屬正當，且符合法律保留原則。是以上開各規定，自無吳宗謀副 

研究員所指，對農民灌溉引水予以極大限制之情事及違反比例原則 

之 情 形 。

二 、臺灣農田水利組織制度百餘年來之沿革，自日本政府將農田水利設施 

公 共 化 ，並確立其為公法人以來，除戰後政府治臺初期十年間曾因不 

同法律制度之銜接困難，致其法人資格未臻明確外，始終皆以公法人 

之定位而存在，為權利義務之主體。而農田水利會公法人之財產，非 

會員共有之私產。

( 一 ） 有關臺灣農田水利組織制度百餘年來之沿革及其組織定位為公法 

人 ，相關說明已詳載於農委會所提憲法訴訟言詞辯論意旨書頁2- 

7 。

(二） 依日治時期學說及法院實務見解，「公共埤圳組合」係屬作為國家 

機關之一部分而分擔國家統治權作用之公法人。故日治時期農田水 

利公法人之財產，非屬私產，亦已詳載行政院及農委會所提憲法訴 

訟言詞辯論意旨書（二 ）頁 20-21。此應予補充說明者，日治時期 

臺 灣 之 「水利組合」 ，為依臺灣水利組合令所創設之公法人，為權 

利義務之主體，得以財產權之主體從事法律行為（例如管理或處分 

水利組合所有之土地） （附 件 1 ) 。而農田水利會公法人作為權利 

義務主體，除就財產為保管、運 用 外 ，亦可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， 

處分非供農田水利事業使用之不動產（農田水利會財產處理要點第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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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4 點規定參照） 。是以吳宗謀副研究員所稱公法人可能僅為財產登 

記之名義人、臺灣水利組合就其所管灌溉設施、其基地及其他土 

地 ，僅能保存與管理，原則上不得處分、農田水利會在財產事項上 

的權利能力應限於保存與管理等節，應非確論。

(三）申言之，不論日治時期之公共埤圳組合、水利組合，或中華民國時 

期之農田水利會，均屬公法上之權利義務主體，得以自己名義行使 

權 利 、負擔義務，並以自己名義擁有財產；其性質非屬私產。吳宗 

謀副研究員主張臺灣灌溉設施及基地為會員共有應定性為公共埤圳 

組 合 、水利組合或農田水利會以信託關係持有一節，不僅未見諸於 

日治時期及中華民國之法制，亦未見有其他法律學者採取相同論 

點 ，更未見法院判決有類此見解。

三 、申言之，農田水利會公法人以自己名義所有之財產，既非屬私產，自 

得依各類財產之性質，依法為保管、使用或處分。

(一） 原農田水利會所有之財產，主要包含直接提供公目的使用之「行政 

財產」 ，及以其交易價值及收益能力，間接提供公目的使用之「財 

政財產」 。而原農田水利會經費之保管、運 用 、財產處分及其他財 

務 處 理 ，農委會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3 4條 第 2 項規定訂定農田 

水利會財務處理辦法；農委會復該辦法第 9 條 規 定 ，就原農田水利 

會財產之處分，訂定農田水利會財產處理要點。依該要點第3 點及 

第 4 點 規 定 ，原農田水利會所有之不動產，以 「是否供農田水利事 

業使用」為 標 準 ，區 分 為 「事業用不動產」及 「非事業用不動 

產 」 ，前者應依事業目的妥善管理使用；後者符合該要點規定得予 

處 分 。

(二） 原農田水利會所有之財產中直接提供公目的使用之「行政財產」 ， 

包括學說上之「公物」在 内 。而依學者見解，公物係指直接供公目 

的使用之物，並處於國家或其他行政主體所得支配者，種類可分為 

由行政主體直接提供公共使用之公共用物、供行政主體或行政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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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部使用之行政用物、非屬公共用物而係應經主管機關許可始得使 

用之特別用物、營造物用物等（附 件 2 ) 。而原農田水利會屬於功 

能性公法人，自得為管理、支配公物之主體。至於其所有之公物類 

型 ，可析述如下：

1 、 公 共 用 物 ：農田水利會將其土地或房屋，直接提供公共使用 

(如將閑置土地或房屋，進行綠美化後提供民眾休憩使用） 。

2 、 行政用物：農田水利會内部使用之土地、房屋建築或設備（如 

公務用房屋、倉 庫 、車 庫 、宿舍等） 、各類機械、器 具 、儀器 

及 設 備 、各類交通工具及設備、内部辦公所需之雜項設備等。

3 、 特別用物：農田水利會為辦理其事業區域内之農田水利事業所 

使用之農田水利設施。依農田水利會灌溉排水管理要點第2 點 

至 第 4 點 規 定 ，農田水利設施係指農田水利建造物及其附屬設 

施 ，其中農田水利建造物係指水庫、灌溉蓄水池、各級灌溉、 

排水圳路、堤防及附屬構造物，而灌溉蓄水池及附屬設施係指 

埤 池 、溜 池 、池 塘 、沼潭及蓄水坑谷，包括其界線内造林及其 

附 屬 設 施 。上開農田水利設施，由農田水利會在其事業區域 

内 ，僅提供其特定人（即農田水利會會員）使用1 ，其性質屬特 

別 用 物 ，而其設定、變 更 、廢 止 ，係依水利法第 6 3條 之 2 規定 

辦 理 。

(三）原農田水利會所有財產中以其交易價值及收益能力，間接提供公目 

的使用之「財政財產」 ，其形態則有現金、有價證券、非供農田水 

利事業使用之土地、房 屋 、交通工具等。財政財產之收益，屬農田 

水利會組織通則第2 4條 第 1項 第 3 款所定之財務收入，為農田水利 

會經費來源之一。

原農田水利會就經費之保管及運用，依農田水利會財務處理辦

1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15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「會員在各該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内，享有灌溉或農田排水 

利益或其他依法規或該會章程規定之權利，並負擔繳納會費及其他依法規或該會章程應盡之義務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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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第5 條 第 1項 規 定 ，除定額零用金外，應存儲於政府之水利、土 

地或農業金融機構；如有特殊需要，存儲於其他銀行者，應敘明理 

由報農委會核定之。另依同辦法第6 條 第 1項規定，農田水利會為 

增進財務收益並兼顧安全性原則，得購買政府公債、國庫券、投資 

政府為發起人之一之農業金融機構，或投資配合政府農業、工業政 

策 ，並由政府輔導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及該公司募集之基金。

至原農田水利會就「非供農田水利事業使用」之不動產，若已 

非直接提供公目的使用，依農田水利會財產處理要點規定，可依以 

下方式處理；惟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18條規定，不動產之處 

分 、設定負擔或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，應經農田水利會會務委員會 

議 決 ，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施行：

1 、 農田水利會財產處理要點第7 點規定：「會有非事業用可單獨 

建築之土地，得依下列方式之一處理：（一）自行開發。（二 ） 

公開招標與他人合建或以設定地上權方式共同開發。（三 ）與 

鄰地共同開發。（四）原街廓調整地形。（五 ）面積未達五百平 

方公尺者，得辦理公開標售 。」

2 、 農田水利會財產處理要點第8 點規定：「地形狹長、地界曲 

折 、畸零之會有非事業用土地，得以整界交換產權方式調整為 

蚯塊完整可單獨使用之土地。」

3 、 農田水利會財產處理要點第9 點 規 定 ：「會有非事業用建物， 

以公開標售方式處分。」

4 、 其他農田水利會所有非供農田水利事業使用不動產之處分，可 

參見農田水利會財產處理要點第二章、第三章及第四章規定。

7



此致

憲法法庭 公鑒

中 華 民 國  1 1 1  年 7 月 2 8  曰

具狀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

代表人 陳吉仲 

撰狀人林明昕教授  

高烊輝律師 

李筌和律師

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

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内容 起始頁數

1
新 田 定 雄 ，臺灣水利法令之研究，臺灣水利法 

令研究會發行，1937年 ，頁 1 4 6。

1

2
吳 庚 、盛 子 龍 ，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，2 0 1 7年 

15 版 ，頁 162-16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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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屬於公法之箣嘛，並無私法之逾用， 是為一元論；德、瑞等國之公物法 

既包括公法亦適用私法，故稱為二亓論®。我國法制亦搦於二元諭，除公 

物之設定、廢止、使用目的之確定及依公物特徴不能適用K 法規定杳外， 

有關公物之一般法镩關係，仍受民祛之戋®，當無疑義。

三 、  公物之種類

公物依其使用目的可分為下列四種： 1.公共用物：指行政主髗直接提 

倂公共使用之公物，如道路、橋標、腾場、河川反領海等而言。公共用物 

之使用方式又可區分為二：通常使用：指侬公物之性質供通常之使用，例 

如遒路係供公眾a 行之用；特殊使用：指公共用物之使用已超出其迎常使 

用之施園而言，例如在特定時段准許在道路上進行赛班或赛跑，又如在城 

市胺埸於定時定®推許般迓攤位等，均s 特殊使用之例。通常使用與特殊 

使用之區別窗益，在於前杳無許可手绱任何人皆可使用，後啬原則上應經 

主笹機關之許可®。 2.行政用物：指行政主體或行政機關供内部使用之公

_ ® 到 公 物 若 採 廣 我 之 界 定 ， 則 財 政 財 產 亦 屬 公 物 之 一 ® ， 參 服 HiifeUn/Miillcr, 

Gi unclriss ctes Allgemeines Verwaltungsiecht，】990, S. 304‘

©  Vgl. Hafelin/Miiller, aaO., S. 304f.

© 公 共 物 之 通 常 使 用 與 特 殊 使 用 並 非 涇 谓 分 明 ， 有 時 亦 可 能 發 生 混 淆 之 位形， 

例 如 丨 i f i i 之 自 丨 亍 投 幣 停 車 ， 謂 其 岛 通 常 使 用 或 特 蛛 仗 )丨丨， 似 均 無 不 可 。

1|妨，如辦公廡舍、公務® 執行職務乏器材設備、磐察裝備、消防車輔及軍 

丨塚之武器等屬之，行政用物又稱行政財產威公務闬物。 3.特別用物：指並 

扑任何人皆可自由使用之公物（即公共用物），而係應經主管機關許可（或 

示諾）始得使用之公物，在許可範圍内使用人並有排仙之權利。牴別用物 

在我國現行法制中不乏其例：詁如侬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，山坡址之利用 

姥在主管樾關監督管制之列，其中公有山坡址之適槺牧造林者應由±管機 

關放租、放領或承受（該條例第二十條）始得利用；又如河川地之使用， 

依台渖省河川哲’理規則（已酿止）之規定，經公告為河川地者，凡欲使用， 

須經該管縣政府之許可，亦屬特別用物之範阒®。 4.螢造物用物：即構成 

營造物之公物，例如飛樵塌、椹口及其設備，傅物館、圖書館及其典藏等 

皆厩罃造物用物。

四、公物之特徵

適用於公物之法規並不以公法為限，有關之私法規定並未完全予以排 

| 除 ，猫在逹成其作為公物之使用目的範圍内，限制私法之垴用，並排除對 

~公物主張或行使其私法上之支02權阳。故對公物之特徴加以申M ，有下列 

四項：1.公物原則上為不融通物：不融通物之特性在於不得為交易之槱的，

；■ © 特 別 用 物 （Ssichenin sL'^Tergebrauch)乃 德 國 學 者 所 習 用 之 概 念 ， 主 要 係 指 對 公  
有 河 川 、 湖 泊 經 由 官 著 之 許 可 ， 而 為 水 利 經 濟 仗 用 之 猢 ， 參 照 Papier, Recht 

der Offend. Sachen, in Erichsen, Allgemeines Vei"waltungsreclit, naO., S. 587ft; 

Maycr/Kopp, aaO., S. 399 .合 人 干 以 接 用 。 将 別 ffl物 界 定 為 非 屬 公 共 用 物 之 公  
物 ， 以 便 與 先 前 所 述 公 共 用 物 之 待 殊 使 用 （Sondemiuzungen)有 所 區 別 ， -敁 山  
坡 她 已 間 發 為 公 ® 或 休 間 活 動 （如 露 眢 - f . ) 之 場 所 ， 性 質 上 已 屬 公 共 用 物 ， 必  
須 未 WI發 而 適 .宜 農 牧 造 林 者 ， 始 屬 特 別 用 物 。 木 t 來 舉 依 水 利 •法 向 i 管 機 關 申  
請 水 權 资 記 ， 而 取 # 對 她 面 水 或 地 T 水 之 使 用 收 益 ， 係 為 特 別 川 物 之 例 者 ， A  

河 川 或 水 道 ， 常 屬 公 共 用 物 （供 航 〇 、 游 沐 尊 之 用 ） ， 設 定 水 權 與 准 許 道 i i 之  
待 殊 使 用 似 無 區 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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